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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有天，公民老師上課時正在說交通安全的事情，聊到他曾看過一小段

路，有六個十字路口是沒有紅綠燈的，並且有連續三個車禍發生在該路

段。這讓我們有了以下疑問：1.花蓮交通事故是不是都集中在某些特定車

種、時間和路段？2.造成花蓮交通事故發生原因為何？3.造成花蓮交通事故

發生原因和全國會相同還是不同 4.一般民眾對花蓮交通事故的看法為何？

於是，這篇小論文就此展開。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以下四項： 

(一) 研究花蓮地區發生交通事故的車種、時間和路段類別？ 

(二) 探討花蓮地區交通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為何？ 

(三) 花蓮地區和全國交通事故的比較？ 

(四) 一般民眾對花蓮交通事故發生原因的看法。 

 

三、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對象為花蓮地區，透過圖書館、網際網路蒐集交通法規相關文

獻，了解交通事故容易發生在哪些車種、地點、時間以及發生的原因，並

蒐集全國交通事故資料和花蓮本地做比對，希望透過地方和全國的資料比

對，來推測花蓮交通事故發生背後可能的原因，並對民眾的看法透過問卷

作進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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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文獻整理 

 

(一) 近五年交通事故調查資料 

A1 定義:發生交通事故相關人員在二十四小時內或當場死亡之交通事故。 

 

圖一、A1 類道路交通事故趨勢圖  (單位:件數及人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106 年花蓮縣警察局統計年報第 4 期) 

 

    由上圖我們可得知 103 年花蓮地區 A1 級的肇事事件、死亡人數及受傷人數

均是最高者。而到了 106 年花蓮地區 A1 級的肇事事件、死亡人數及受傷人數已

下降許多。 

 

 

 

 

 

 

 

 

 

    

 

 

 

 圖二、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數比例圖-車種別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106 年花蓮縣警察局統計年報第 4 期) 

 



 表一、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數統計-車種別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機踏車 2,005 件 2231 件 2190 件 2271 件 2250 件 

自用小客車 1351 件 1546 件 1560 件 1698 件 1612 件 

小貨車 389 件 449 件 370 件 419 件 457 件 

營業小客車 112 件 150 件 143 件 145 件 152 件 

大貨車 82 件 79 件 64 件 60 件 64 件 

大客車 22 件 26 件 30 件 20 件 21 件 

特種車 3 件 6 件 4 件 5 件 2 件 

其他 406 件 364 件 697 件 415 件 446 件 

總計 4,370 件 4,851 件 4,758 件 5,033 件 5,004 件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106 年花蓮縣警察局統計年報第 4 期) 

由上圖我們可知花蓮交通事故多是機踏車發生事故，其次是自用小客車。 

 

圖三、花蓮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數-時間別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106 年花蓮縣警察局統計年報第 4 期) 

 

    由上圖我們可知花蓮 106 年交通事故發生時間以 16-18 時為最高峰，其

次在早上 10~12 時，在夜間發生次數為 1,171 件，日間次數則為 3,833 件。 

 

 

 

 

 

 

 

 



    表二、花蓮縣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場所分類統計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106 年花蓮縣警察局統計年報第 4 期) 

    由上圖可看出交叉路段是花蓮發生交通事故最多的，而在 106 年式在交

叉路段發生交通事故最多的 3091 件(61.77%)，其次為直路 1552 件

(31.02%)。 

 

 

圖四、交通事故發生原因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繪) 

    就事故資料分析之結果顯示，花蓮路口交岔撞之前十大肇因其中以「6

未依規定讓車」為發生交通事故原因最嚴重者(55%)，有一半以上造成路口

交岔撞之事故皆是車輛於路口時未遵守規定禮讓來車所引起，其次為「25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25%)。 

 



(二) 交通事故發生原因之研究 

    根據 105 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資料，我們發現交通事故發生原因

主要為以下可能原因： 

1.汽(機、慢)車駕駛人過失： 

    交通事故發生常與駕駛人之生理、心理狀態有關。生理方面包括駕駛人之

官能反應能力、身體疲勞度、藥物或酒精作用等均屬之。在心理方面，則有心

理感受之反應，如喜怒哀樂等情緒表現。另有原因如操作不當，或其駕駛技術

或習慣等心理因素對交通事故的影響。 

2.機件故障： 

    主要針對各車種之機件故障型態與肇事間之關係進行分析，如保養 不良、

煞車系統失靈、引擎系統、轉向系統、油電系統、爆胎等問題抑或裝載貨 物方

式欠妥而導致意外發生與交通事故發生之關聯性。 

3.行人或乘客過失： 

    未依規定行走行人穿越道、地下道、天橋 而穿越道路、當事人飲酒、穿越

道路未注意左右來車、其他引起事故之疏失或行為 

4.交通管制(設施)缺陷： 

    道路線形之幾何條件，如坡度、轉彎半徑等；安全維護措施，如標誌、標

線、反光導引器等；設計標準與施工品質，如該路段之設計速率、舖面等，均

會影響行車安全。 

5.環境： 

    本因素對駕駛人的影響諸如天候狀況，如雨、霧等，以及道路之照 明、行

車速率、夜間眩光等，皆視為環境因素。 

 

(三) 花蓮交通事故與全國之比較 

 

1.花蓮與全國交通事故發生原因探討 

 

圖五、106 年全國交通事故發生原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由上圖可知全國交通事故發生原因多是因為汽(機、慢)車駕駛人過失，而

在花蓮則是以未依規定讓車為主。 

 

2.近幾年花蓮與全國交通事故發生件數趨勢探討 

 

圖六、106 年全國交通事故發生件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由上圖可看出 102 年~106 年的件數、死亡人數及受傷人數逐年下降，花蓮

地區則是在 103 年上升，104 年大幅下降，105 年上升在 106 年又下降。 

 

3.花蓮與全國交通事故肇事車種原因探討 

 

圖七、106 年全國交通事故發生車種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由上圖可得知全國最常發生交通事故的是機車，在花蓮也同是機踏車最常

發生交通事故。我們推測原因可能為機踏車體型小，容易進入大車死角且駕駛

人習慣貪快，造成駕駛自己會先受到傷害。 

 



4.花蓮與全國交通事故發生時間探討 

 

圖八、105 年全國交通事故發生時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上圖表示出全國在 16-18 點最容易出車禍，在花蓮也是同時。我們推測是

因為正好是民眾上、下班的尖峰時期，多數車輛在此時同時出門上路，馬路擁

擠、為了趕時間接送造成車速較快，讓這時多了許多危險。 

 

5.花蓮與全國交通事故發生路段探討 

 

圖九、105 年全國交通事故發生路段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警政署警政治安全球資訊網／警政統計年報／重要

統計結果表／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件數－按路段別) 

    由上圖可明顯看出全國交通事故多發生在交叉路段，而花蓮地區一樣也是

交叉路段。我們推測是因為多數發生交通事故者常闖紅燈或著轉彎時進入大型

車的死角而發生交通事故。 



貳●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我們使用 google 表單，共有 347 份回答。有效問卷:343，無效問卷:4。 

一、大眾對花蓮交通事故最容易發生的車種是機踏車的看法。 

 

 

由此兩張圖我們

可發現大多民眾

認為花蓮交通事

故最容易發生的

車種是機踏車的

原因是因為駕駛

人使用不當居多

(49.9%,173人) 

 

 

二、大眾對 106 年花蓮交通事故發生時間第三多的時段在上午 10~12 點，但全

國第三多的時段卻在下午 6 點到 8 點的看法。 

 

 

由以上兩張圖可

發現大眾對 106 年花

蓮交通事故發生時間

第三多的時段在上午

10~12 點，但全國第

三多的時段卻在下午

6 點到 8 點的看法答

案的比例是差不多

的，而最多的選項是

「和使用者習慣有

關」。 

 

 



三、大眾對花蓮交通事故最常發生地是交叉路段的看法。 

 

由以下一

圖可發現大眾

對花蓮交通事

故最常發生地

是交叉路段的

看法是駕駛人

未依二段式左

轉法轉彎。 

 

四、大眾對花蓮交通事故件數從 104 年開始有上升的趨勢的看法。 

 

 

從上圖我們可

看出大眾對花蓮交

通事故件數從 104

年開始有上升的趨

勢的看法是因道路

使用狀況改變。 

 

 

 

五、大眾對花蓮交通事故的發生原因所佔比例當中，汽(機、慢)車駕駛人的過

失佔最大比例的看法。 

 

由上圖可知

大眾對花蓮交通

事故的發生原因

所佔比例當中，

汽(機、慢)車駕駛

人的過失佔最大

比例的看法是駕

駛人技術不當。 

 



參●結論 

一、研究花蓮地區發生交通事故的車種、時間和路段類別？ 

    由文獻中我們可發現花蓮交通事故發生車種如全國大多都是機踏車，而時

間也如全國以 16~18 時段最容易發生車禍，最後路段是以交叉路為首。 

 

二、探討花蓮地區交通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為何？ 

文獻說明花蓮交通事故是以汽(機、慢)車駕駛人的過失為主，民眾對此的看法

是 

因駕駛人技術不當而造成駕駛人的過失。 

 

三、花蓮地區和全國交通事故的比較？ 

經過我們的比對發現花蓮與全國最大不同是發生交通事故的次數，花蓮到了

104 年開始發生件數就往上升多，而全國則是逐漸下降。 

 

四、一般民眾對花蓮交通事故發生原因的看法。 

大多數民眾對花蓮交通事故發生原因的看法是因道路使用狀況改變，其次

為機踏車使用者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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